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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、对租金影响及对策建议
王蕊  肖桂友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

[摘 要]当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建设不足，呈现出：租赁性住房供给在住房市场中占比偏低，且以市场供应为主、政府供

给偏少；供给占比呈现东、西、中部地区依次降低，与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表现一致；市场整体需求旺盛，东部地区需求远高

于中、西部地区等特点。租赁市场供需失衡，推升租金上涨；公共租赁住房占比偏低，影响住房基本保障，使中介机构炒作有

机可乘，进而导致租赁市场的不稳定。本文提出应通过鼓励闲置住房出租、规范与加强政府公共租赁住房供给、加强住房租赁

市场监管等措施，促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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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问题关系国计民生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居民住房问

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，是政府、社会、企业和公民

共同的责任和义务[1]。近年来，房价居高不下、住房市场结

构不合理，住房政策“应如何设计”才能真正实现全民住有

所居，已成为党和政府、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2017年10月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“加快建立多主

体供给、多渠道保障、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，让全体人民住

有所居”，十九大报告从国家层面将住房租赁市场引入公众

视角，强调回归住房的本质；随后，2017年末中央经济工作

会议中再次提出，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，保

护租赁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，支持专业化、机构化住房租

赁企业的发展，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

制，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。在此背景

下，把握政府对住房租赁市场的政策支持，分析判断住房租

赁市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，对完善租赁市场、促进“租购

并举”尤为重要。

一、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

我国住房按产权可分为产权性住房（含交易性住房和自

建住房）和租赁性住房，按供给主体可分为市场供应和政府

供应。对于城市居民来说，解决住房问题的渠道往往只有购

房与租房[2]。

（一）租赁性住房在住房市场中占比偏低

重点城市的家庭住房来源中，2014-2016年除海口租赁性

住房占比平均值略高为22.84%，其余城市租赁性住房占比平

均值均低于20%，且长沙、南昌、长春、呼和浩特、银川5个

城市租赁性住房占比平均值均在10%以下。三年来，各城市均

表现为租赁性住房占比均远低于产权性住房占比；区域分布

上，租赁性住房占比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，如海

口、北京、天津；租赁性住房占比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于中

西部地区，如银川、呼和浩特、长春。

（二）租赁市场政府供给占比偏低，市场供给严重向买

卖市场倾斜

构建交易性住房市场化占比、租赁性住房市场化占比指

标，分析各供应主体分别对交易性住房、租赁性住房的贡献

情况。理论上，市场化占比越高，表明市场作为供给主体的

贡献性越大，市场自由度越高；市场化占比越低，表明政府

作为供给主体的贡献性越大。

二、我国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对租金的影响

（一）租赁市场供需失衡，助推租金上涨

由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的分析可知，住房租赁市场

供给相对较低，而需求端旺盛，住房租赁市场整体表现为供

需失衡。在市场供需失衡的背景下，房屋租金呈上涨态势，

但从当前租金收入比来看，我国房屋租金过高且不合理。我

国35个重点城市租金收入比的平均值为31.08%，美国住房及

城市发展部将一个家庭/个人租金开销超过可支配收入的30%

定义为成本负担，据此来看，我国城市的租金收入比普遍偏

高，即我国城市居民普遍存在住房的成本负担，居民的生活

质量和幸福指数受到严重影响。

（二）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，住房基本保障受到影

响，中介机构炒作有机可乘

由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现状的分析可知，住房租赁市场主

要依靠市场供给，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，因此无法

为城市中低收入群体，特别是各类人才、高校毕业生、农民

工提供住房的基本保障。此外，低占比的政府租赁住房，无

法对住房租赁市场形成有效的调节，租房中介机构易借机影

响市场运行，导致市场的不稳定。

中国房地产大数据显示，2018年我国部分城市住房租金

快速上涨，并于7月达到涨幅峰值。长租公寓的租金涨速高于

普通房源租金涨速，以北京为例，与2017年12月相比，北京

2018年7月长租公寓房源租金累计上涨13.04%，而同期非长租

公寓房源租金累计涨幅为7.32%。从环比看，2018年7月北京

长租公寓租金环比上涨3.4%，而同期非长租公寓租金环比仅

上涨1.23%。

对此，“我爱我家”原副总裁胡景晖表示，以自如、

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，为了扩大规模，以高于

市场20%到40%的价格争抢房源，人为抬高收房价格，随后多

地媒体对长租公寓哄抬租金、抢占囤积房源进行了报道。随

着“租售并举”被确定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，

鼓励发展长租公寓的政策相继出台，地产中介、开发商、金

融资本开始大规模介入住房租赁市场，部分中介机构通过提

高租金大量收购市场房源，形成垄断，然后进一步提高租金

转租给刚需租房者，推高部分城市的租金，干扰市场正常运

行。

三、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对策建议

（一）鼓励闲置住房出租，促进租赁市场发展

据相关数据显示，美国住房空置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，

即使美国楼市最差的2007-2008年，自有住房空置率最高只

有2.9%，荷兰、瑞典住房空置率只有2%，法国为6%左右，德

国约为8%。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则表示，我国房屋空置率

较高，其中北京空置率在百分之十几到二十。房屋空置，反

映了住房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。在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

背景下，促使闲置住房实现租赁供给，提高闲置房产的使用

率，意义重大。为配合闲置住房出租工作开展的积极性，一

方面，可对长期闲置的住房征收空置税，增加住房的持有成

本，另一方面，可对房子用于租赁的业主降低交易税，鼓励

住房出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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